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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文献 {树 } 的用字差异与
断代价值论考 *

何 余 华

（汉字文明传承传播与教育研究中心  郑州大学文学院）

提  要  汉语常用词 { 树 } 在殷墟甲骨文中便已出现，随着时代的变迁，它的用

字历经数次更替。殷商时期主要用“权”字记录；春秋战国时期用字地域特点鲜明，秦

系文字习用“ ”字，楚系文字习用“梪”字，齐晋两系文字则习用“ ”字；秦统一以后

习用“樹”字记录，秦始皇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对 { 树 } 的用字演变产生了重要影响。多

种因素综合作用推动了 { 树 } 用字的历时更替，{ 树 } 的用字差异对于研究出土文献

的来源和传抄过程、文本断代都有重要的价值。

关键词  { 树 } 用字 书同文字 字词关系 断代

天水放马滩秦简、里耶秦简、岳麓书院藏秦简、北京大学藏秦简等是近年来新出

土或新发现的重要简牍材料，它们数量巨大，内容丰富，时代明确，未经后人改动，对

于汉字理论与汉字发展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价值。尤其是里耶秦简 8-461 号木方的

发现，为我们重新审视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提供了新的契机，让越来越多的学者认识

到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并不是单纯的统一文字政策，而是包括正字形、正用字和正用

语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政策，这也为阐释秦汉用字习惯的演变动因提供了新的思

考维度。里耶秦简 8-461 号木方体现的“书同文字”政策的内容并不完整，秦“书同

文字”政策很可能对其他词语的用字也有过规范。根据秦统一前后简牍资料用字习

惯的规律性变化，我们或许可以发现更多与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相关的语言文字现

 *  本文为 2018 年河南省高等学校哲学社会科学创新团队“汉字理论与汉字史”（2018-CXTD-03）
支持计划和 2019 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“新出秦简牍与古书词义新证研究”（2019CYY027）
的阶段性成果。本文初稿完成于 2017 年 7 月，并于 2019 年 1 月 12 日在湖南科技大学举办的“21 世纪汉

字汉语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”上宣读。论文写作过程中，蒙李运富教授悉心指导，谨致谢忱。



2019 年第 3 期 ·107·

象。本文以时代可靠的出土文献作为测查范围，全面描写词语 { 树 } 的用字差异 A，

考察新用字对旧用字的替换过程，梳理 { 树 } 的字词纵横对应关系，进而揭示用字演

变的规律与动因，分析有关结论的文本文物的断代价值，揭示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对

个体词语用字演变的深远影响。

1.秦统一前 { 树 } 的用字面貌 

1.1  殷商时期的用字

汉语常用词 { 树 } 主要表示动词义“种植”和名词义“树木”。汪维辉（2000:80-

86）根据传世文献的用例指出：“‘树’早在先秦就可以作名词用，‘树木’同义连文也

常可见到。但从总体上看，表示‘树木’的概念先秦以用‘木’为常，在数量上‘木’

占绝对优势；在‘树’的名词和动词（种植、树立）两个意义中，也以后者占多数。……

名词‘树’始见于春秋战国之交，在先秦汉语中就得到了相当的发展。……到了东汉

中后期的翻译佛经中，表示‘树木’的概念几乎已经是‘树’的一统天下。”从出土文

献来看，表示动词义的 { 树 } 早在殷墟甲骨文中就已出现，记录字形作“权”，较为完

整的辞例如下：

（1）甲午卜：王其省权（树）于 ，匕（比）  往来亡 （灾）。（《合》27781 历无名间）

（2）［甲］子：王弗权（树）。（《合》21905 圆体）

殷墟甲骨文从又从木之字，作“ ”或“ ”等形，张亚初释为“栯”，王襄和白玉

峥以为是“ ”的省写，姚孝遂疑为“ ”，王献唐认为是“尌”字初文（参于省吾等，

1996:1369-1370）。裘锡圭（2002:189-194）在王献唐的基础上申论甲骨文从又从木

的“权”字是“尌”字初文，后来在“权”上加注“豆”声而成“𣕒（尌）”字，“𣕒（尌）”“樹”

实为一字。殷墟甲骨文“ ”或“ ”等，象以手植木，正如裘锡圭（1992:3）指出的：“在

古文字里，形声字一般由一个意符（形）和一个音符（声）组成。凡是形旁包含两个以

上意符，可以当作会意字来看的形声字，其声旁绝大多数是追加的。也就是说，这种

形声字的形旁通常是形声字的初文。”上古“豆”和“𣕒（尌）”同属侯部，声母分属禅

母和定母，二者声近韵同，裘先生将“权”看作“树”的初文，是非常合理的。殷墟甲

骨文“权”字辞例较为完整的仅见于《合》27781 和《合》21905。例（1）中“省”为省

视义，“权（树）”本为动词，语境中理解为“所树”，指商王命人省视种植在 地的树木，

例（2）中“权（树）”用作动词，卜辞大意是说，贞问商王会不会参加仪式性的植树活动。

殷墟甲骨文出现地名用字“ ”（《合》37487）、“ ”（《合》36840）等，从力从木

从豆（或豆声），季旭升（2014:399-400）认为它们就是“尌”字，从力从木会种树之

A为表述方便、明确字词的区别，本文以“{ }”表示某词语，以与这个词的书写形式相区别和对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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意，豆是声符。西周金文出现“ ”字表示氏族名称，见西周中期尌仲盘“ （ ）仲作

盘”（《集成》10056）、西周晚期尌仲簋盖“ （ ）仲作朕皇考桓仲肆彝尊簋”（《集成》

04124）等。但由于字形的记词职能都是专名，难以判断本用是否与 { 树 } 有关。

1.2  春秋战国时期的各系用字

春秋战国时期，{ 树 } 的用字呈现出明显的地域差异，秦系、楚系和齐晋系的用

字结构各不相同，而各系文字内部也存在用字差异。

1.2.1  春秋战国秦系用字

春秋战国时期秦系文字 { 树 } 的用字主要见于石鼓文和睡虎地秦简。如：

（3）□□盩导，二日 （树）□，□□五日。（春秋晚期·秦，石鼓《猎碣·作原》，《铭

图》35 卷 440 页）

（4）吾□既止，嘉 （树）则里，天子永宁。（春秋晚期·秦，石鼓《猎碣·吾水》，《铭

图》35 卷 449 页）

（5）壹正月丑，二月戌，三月未，四月辰，五月丑，六月戌，七月未，八月辰，九月

丑，十月戌，十一月未，十二月辰，毋有可为，筑室，坏；尌（树）木，死。（睡虎地《日书

甲种》105 正）

（6）□□□□亥不可伐室中尌（尌 - 树）木。 畜生，伐尌（树）木。（睡虎地《日

书乙种》127-128）

春秋晚期石鼓文的用字“ ”“ ”可隶作“𣕒”，由初文“权”累加声符“豆”而成，

《说文》籀文“ ”与之相近。《字汇补·木部》“𣕒，古树字，《石鼓文》‘嘉𣕒𠟭里’”，

据石鼓文的用字收录“𣕒”，但时代稍晚的睡虎地秦简的用字则作“ ”（尌），左部已

经和“壴”难以分别，古文字构形“木”和“屮”作义符可通用替换，“壴”上部所从可

能也是类似情况。换言之，隶楷阶段的构件“壴”其实有两个不同的来源：一个是“鼓”

的象形初文，林沄（1985）以为“壴”形象鼓上植羽之形；另一个则是“树”的古字“𣕒”

左旁所从的部分，最初应由义符木、声符豆组合而成。《说文·壴部》：“壴，陈乐立而

上见也。”许慎的释义当是误合以上两种不同来源字形的意义于一字而产生的。

（7）未不可以澍（树）木，木长，澍（树）者死。（睡虎地《日书甲种》124 正）

此外，睡虎地秦简见借用“澍”字记录 { 树 }，“澍”和“树”的基本声符相同，故

可通借，也见于岳麓秦简 317：“而澍（树）不同，是吏不以田为事殹（也）。或者以澍

（树）种时徭黔首而不顾其时，及令所谓春秋试射者，皆必以春秋闲时殹（也）。”“澍”

的用字习惯在西汉随州孔家坡的简牍中也出现过。《说文》将“樹”和“尌”分立为两

字，释义各不相同。《说文》：“ ，生植之总名。从木尌声。”《说文》：“ ，立也。从

壴，从寸持之也。读若驻。”许慎将“樹”和“尌”的记词职能有意加以分别，“樹”表

示名词义 { 树木 }，“尌”表示动词义 { 树立 }，但这与秦汉文字的使用实际并不相符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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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尌”“樹”是记录同词的古今异体关系，并不存在字用分工的情况。

1.2.2  春秋战国楚系用字

{ 树 } 的楚系用字最为复杂多样，不过处于社会习用地位的是“梪”字。如：

（8）举祷巫一全豠，（且）梪（树）保，逾之。（包山楚简 244）

（9）命攻解于斩木位，且徙其处而梪（树）之。（包山楚简 250）

（10）隹王元祀正月既生魄，太姒梦见商廷惟棘，乃小子发取周廷梓，梪（树）于

厥外， 松柏棫柞。（清华一《程寤》1）

（11）呜呼，何警非朋，何戒非商，何用非梪 =（树，树）因欲，不违材。（清华一《程

寤》4-5）

（12）司 （树），是故谓之劳。（清华四《筮法、卦位》57）

（13）甘［思］及其人，敬爱其 （树），其报厚矣。（上博一《孔子诗论》15）

（14）毋逐富，毋 臤（贤），毋向（尚）梪（树）。（上博三《彭祖》25-27）

（15）相乎棺 （树），桐且怡兮。（上博八《李颂》1）

（16）差 =［嗟嗟］君子，观乎 （树）之容兮。（上博八《李颂》1 背）

（17）愿岁之启时，使吾 （树）秀兮。（上博八《李颂》2）

{ 树 } 在以上简文中的用字作“ ”或“ ”，隶作“梪”或“ ”，从木豆声，即“树”

字异体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包山楚简出现过“木质豆器”的专字“梪”，见包山 266“四

合梪（豆）”“四皇梪（豆）”等。《说文·豆部》：“梪，木豆谓之梪。”该字与楚简“树”

字异体同形，可能正出于这样的原因，上博简 { 树 } 的用字改变置向作“ ”，或增义

符“攴”作“ ”，以便区别不同记词职能。李家浩（2001）认为例（8）“ 梪”应读为“且

树”，“且”是连词，“树”是动词，“保”是“树”的宾语，应该是名词，疑读为“葆”，句意

为“向巫举祷用一全豠，并且为巫树立葆幢，左尹昭他的病就会痊愈”。例（9）吴郁

芳（1996）认为“渐木立”即断木立，是用砍伐的树木作神位，“徙其处而梪（树）之”

意为将“斩木位”移出树于他处之意。例（10）意为将周廷的梓树移植到商廷，{ 树 }

仍表种植义。例（13）“敬爱其树”之“树”即甘棠。例（14）从季旭升（2005:253）的

释读意见。上博八《李颂》的内容与《左传·昭公二年》“有嘉树焉，宣子誉之”表达

的意思接近。

（18）田肥，民则安：（瘠），民不 （属）。（上博五《季庚子问于孔子》18）

（19）［德］ （树）惠蓄，定保之亟。（上博六《用曰》8）

（20）迩立师长，建 （树）之政。（上博六《用曰》18）

（21）奚故小雁暲 （树），问天孰高，与地孰远。（上博七《凡物流形》甲本 11）

（22）焉 （树）坐友三人，立友三人□。（上博八《命》10）

（23）凡相坦（墠）、（树）邦（封）、作邑之道。（九店楚简《相宅》56 · 45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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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4）帝以命益 禹之火，午不可以 =（树木）。（九店楚简 56 · 39 下）

（25）临观元洋，嘉 （树）芋（华）英。（春秋晚期，曾侯 钟，《江汉考古》2014

年 4 期 34 页）

以上例（19）至例（25）是楚系简帛 { 树 } 的其他用字习惯，为突出栽种、树立的

动作行为特征，例（19）的用字增加义符“攴”作“ ”。例（18）“民不树”当从李春

桃（2014:36-37）读为“民不属”，指百姓不会聚属。例（20）“ ”所从之“言”可能

是“豆”的讹变，整字本作“ ”。例（21）和例（22）“䜴”字可能是“ ”字省减木旁

的结果，也可能是假借“诛”字异体“䜴”记录 { 树 }。例（23）的“䜴”，宋华强认为

“䜴”读为“脰”或“头”；曹锦炎认为“暲䜴”读为“障树”。《礼记·郊特牲》：“台门

而旅树。”郑玄注：“屏谓之树，树所以蔽行道。”“障树”可以看作由两个义近字组合

而成的同义复词。从楚系简帛的用字习惯和辞义顺畅来看，曹说似更合理（参徐在

国，2013:1025）。例（24）的“ ”字从木 声，与齐鲁文字、晋系文字的用字特点接近，

反映出文本有可能受齐鲁或三晋文字的影响。此外，曾国铜器铭文出现以“ ”字记

录 { 树 } 的现象，“ ”应是用字杂糅的结果，“嘉树”可与石鼓文“嘉树则里”、《左传·昭

公二年》“有嘉树焉，宣子誉之”以及《楚辞·九章·橘颂》“后皇嘉树，橘徕服兮”等

对读，将“ ”释作“鼓”并不准确（参黄锦前，2017）。

1.2.3  春秋战国其他系用字

春秋战国时期，“树”字在齐系文字中作“ ”，如《陶文图录》3·280·1 作“ ”，

3·280·2 作“ ”，3·282·1 作“ ”等。晋系文字作“ ”（《考古学集刊》第 5 辑），

隶作“ ”，与齐系文字“ ”属异体关系，两字可分析为从木 声，“ ”即“豎”字省

写，如包山简 97“范竖”之“竖”作“ ”，新蔡简甲三 393“竖”作“ ”，“竖”上古音

属禅母侯部，与定母侯部的“树”声近韵同，故可作“树”字异体的声符。可见，春秋

战国时期 { 树 } 在齐晋两系的用字与秦系、楚系的用字形成鲜明的地域差异。

2.秦统一后 { 树 } 的用字面貌

从新出秦统一后的简牍资料可知，{ 树 } 的用字习惯再次发生改变。如：

（26）□□樹（树），赏赐事也。（周家台关沮秦简 195）

（27）贰春乡樹（树）枝枸，卅四年。（里耶秦简 8-1527 正）

（28）登相（湘）山、屏山，其樹（树）木野美，望骆翠山以南树（树）木□见亦美，其

皆禁勿伐。（岳麓秦简《秦律令［贰］》1001-2）

（29）禁樹（树）木尽如禁苑樹（树）木，而令苍梧谨明为骆翠山以南所封刊。（岳

麓秦简《秦律令［贰］》1104）

{ 树 } 在以上材料中的用字作“樹”，在“尌”字基础上追加义符“木”。例（26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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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土关沮秦简的周家台墓的年代在秦二世元年（前 209）或更晚，例（27）里耶秦简整

理者（2012）认为是秦王政二十五年至秦二世二年的洞庭郡迁陵县的公文档案，也就

是秦统一六国后的产物，这批竹简的用字无疑会受到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的影响。例

（28）和例（29）见于岳麓秦简《秦律［贰］》，这批材料也是秦代简，{ 树 } 在例（29）的

两处用字均作“樹”，例（28）两例字形作“ ”“ ”，左部已经残缺，整理者楷定作“樹”，

根据残缺的线条可以判定这种释读意见当是可靠的。{ 树 } 在秦统一前的文字材料

中习用“尌”字，统一后的材料中则习用“樹”字，这恐怕并非偶然，我们怀疑 { 树 } 的

用字变化是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人为规范的结果，否则很难解释为何秦统一后，“樹”

能够迅速抢占习用地位。陈侃理（2014）曾详细分析编号为 8-461 的里耶木方记录

的十多条秦“书同文”对词语用字的规定，陈斯鹏（2016）归纳的里耶秦简“买”“卖”

二字分用同样是秦统一后新出现的用字现象，这些都可以旁证 { 树 } 的用字确实存

在人为规范的可能。

张世超（1990:30）指出：“汉初无论是在字体上，还是在语言的书面形态上，都完

全继承了秦代，致使许多后代世世沿用的书面语言规则，一直可以上溯到战国秦文

字。汉儒整理和传抄先秦古书，往往根据当时的字体和书面形态进行改造，致使现

在我们看到的先秦典籍中的语言书面形态，往往与秦系文字相同。”西汉简帛资料显

示，“樹”字仍是记录 { 树 } 的社会习用字。如：

（30）古之葬者，厚裹之以薪，葬诸中野，不封不樹（树），葬〈丧〉期无数，后世□

人易之以棺椁，盖取诸《大过》也。（马王堆《系辞》37）

（31）《诗》曰：樹（树）德者莫如兹（滋），除怨者莫如尽。（马王堆《战国纵横家书》

206）

（32）亓所樹（树）积强物也，半邦而霸，盈邦而王。（马王堆《明君》32/435）

（33）有樹（树）木皆产（生）于大海之阿。（马王堆《相马经》6B）

（34）盗侵巷术、谷巷、樹（树）巷及豤食之，罚金二两。（张家山《二年律令》245）

（35）国多冲风，折樹（树）木，坏大墙，为政者不易。（银雀山《阴阳时令、占侯为

政不善之应》1937）

{ 树 } 在马王堆西汉简帛凡 24 见，以“樹”字记录多达 23 次，张家山汉简、银雀

山汉简等也以“樹”字记录为常，可见汉初承袭了秦统一后的用字习惯，“樹”的主用

地位持续到清末民初，后被简化字“树”所取代。{ 树 } 既可以表示“栽种”“树立”

的动词义，也可以表示“树木”的名词义。需要注意的是以下两则材料：

（36）栈历（枥）浚除，术尌（树）毋有。（岳麓秦简《为吏治官及黔首》1587）

（37）□□当尌，数贳酤弗言，卒士不肃。（岳麓秦简《为吏治官及黔首》1582）

学界多认为岳麓秦简《为吏治官及黔首》是抄写于秦始皇统一后的文本，那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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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解释以上辞例中的“尌”呢？许道胜（2011）根据《为吏治官及黔首》简文中“民”

与“黔首”并存的现象，指出《为吏》很可能形成于秦始皇二十六年 ( 公元前 221 年 )

前后。用字“尌”很有可能也正处于用字规范的过渡阶段，所以会出现据“书同文字”

政策改字不彻底的现象，例（36）“术树”即道路两旁树木，例（37）辞例残缺。

3.出土文献 { 树 } 用字差异的断代价值

词语的用字习惯往往具有时代特征，能为研究文本生成、流传过程提供参照，也

是文本文物断代的标杆。近年来北京大学收藏有一批秦简牍资料，可以根据 { 树 }

和其他词语的用字对它们的抄写时代做出大致判断。

（38）今夫疾之发于百体之尌（樹）殹（也）。（北大秦简《鲁久次问数于陈起》04-

143） 

田炜（2016）根据北大秦简《鲁久次问数于陈起》用“者”字表示 { 诸 }，用“吏”

字表示 { 事 }，用“鼠”字表示 { 予 }，用“民”而不用“黔首”，认为其体现了战国晚期秦

国抄本的特点。该篇 { 树 } 的用字作“尌”，正反映了秦统一前的用字特征，也可为文

本断代提供新的支撑材料。又如《秦印文字汇编》87“婴尌”之“尌”作“ ”，据 { 樹 }

用字的时代特征也可推论玺印的形成时代当在秦统一前。

此外，北大藏秦简牍资料中也出现了“樹”的用字习惯。如：

（39）牵闻之曰：朝樹（树）梌樟，夕楬其英。（北大秦简《公子从军》017）

（40）某愿乞媚道，即取其樹（树）下土，投小囊中。（北大秦简《杂祝方》M-006）

北大秦简《公子从军》{ 树 } 的用字作“樹”，据此可推断该篇的抄写年代应在秦

统一以后，这也可以从其他用语方面找到材料支撑。里耶 8-461 正字木方有“曰産

曰疾”的用语规范，张世超（2013）指出“曰産”即以“産”替换“生”。北大秦简《公

子从军》15“産为材士，死效黄土”，简 20“堂下有杞，冬産能能”等表达“活”义正用

的是“産”。里耶 8-461 正字木方亦云“鼠如故，更予人”，意谓表“给予”义的用字当

改“鼠”作“予”，这在《公子从军》10“公子弗肯□□以予人”中能够得到验证。以

上都说明该篇抄写时代当在秦统一后。根据例（40）北大秦简《杂祝方》{ 树 } 的用

字也作“樹”，可以推断它的抄写时代应在秦统一后。

（41）□、畺（姜）、蜀焦（椒）、樹（茱）臾（萸）四物而当一物。（马王堆《五十二病方》

275）

关于马王堆帛书《五十二病方》的成书时代，学界历来存在争议，如马继兴等

（1979:179-195）认为大致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，抄录于公元前三世纪，入土随葬于

公元前 168 年；陈红梅（2011）认为大约成编于秦汉之际或汉代初年。文献的成书时

代不能等同于抄写时代，但就《五十二病方》借用“樹”字记录“茱萸”的“茱”，可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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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测该书的抄写时代应在秦统一以后。其他辅证材料，如里耶8-461正字木方云“以

此为野”，意谓统一后将过去的异体“埜”“壄”替换作“野”，“野”见于《五十二病方》

99“煮鹿肉若野彘肉”，237“取野兽肉食者五物之毛等”等。《五十二病方》也习以“産”

表“生”义，见该篇 96“同産三夫，为人不德”，135“以鲜産鱼”，358“一，産痂：先善

以水洒，而炙蛇膏令消”等。里耶 8-461 云“毋敢曰猪，曰彘”，意谓将秦地方言“彘”

向全国推广，《五十二病方》“彘”的使用占绝对优势，偶见“猪”的用例。里耶 8-461

亦云“卿如故，更鄉”，即规定“卿”只表示 { 卿 }，原来“卿”字也可以表示的 { 鄉 }{ 向 }

都改由“鄉”字记录，《五十二病方》所见 { 向 } 几乎无一例外都作“鄉”。

汉初简帛文献 { 树 } 的用字差异，可能也反映了某些文本的特殊来源和抄写者

的个人用字习惯。如：

（42）环其宅□□其门□【□□】以筑墙尌（树）之正室，必有 。（马王堆《阴阳

五行甲篇·室》003 上）

（43）樹（树）木当比隅，凶。樹（树）棘当户牖之间，必绝。（马王堆《阴阳五行甲

篇·室》009 下）

（44）尌（树）茎稷粮。（阜阳汉简《仓颉篇》30）

（45）于是名东方而尌（树）之木，胃（谓）之青；名南方而尌（树）之火，谓之青；名

西方而树之金，胃（谓）之白；名北方而尌（树）之水，胃（谓）之黑；名中央而尌（树）之

土，胃（谓）之黄。（孔家坡汉简《日书·岁》）

马王堆《阴阳五行》甲篇保留了战国楚文字的大量写法，与同出其他帛书书写风

格有较明显的不同，李学勤推测抄手应当是生长于楚、对秦文字不是很娴熟的人，《集

成》的整理者认为《阴阳五行》甲篇的抄写时间最有可能在秦统一之后至楚汉之际（参

裘锡圭，2014:66）。也正因抄手对秦文字不是很娴熟，所以例（42）“尌”与例（43）“樹”

不同的用字习惯并存于同篇。此外，阜阳汉简《仓颉篇》、随州孔家坡汉墓简牍《日书》

也都出现了以“尌”字记录 { 树 } 的现象。这些文本的用字与当时社会习用字“樹”

并不一致，反映的是春秋战国秦系的用字习惯，恐怕与这批文本的抄写来源有关。

{ 树 } 在秦统一前后的用字差异，将为研究更多简牍资料的抄写时代提供判断

的依据。{ 树 } 和其他词语在不同文本间的用字差异也是考察先秦文献流传过程以

及今本文献形成的重要线索。立足于字词对应关系的时代性，系统研究文献的形成

和抄写时代还存在广阔的研究空间。此外，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对 { 树 } 用字的规范，

并未见于里耶秦简 8-461 号木方，这也启发我们可能还存在更多词语用字演变是受

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影响出现的结果。我们通过对新出秦简牍资料内部用字差异的系

统比较，可能会有更多新的发现，从而更加深入地认识秦“书同文字”政策包括的字

用规范内涵。我们将在后续研究中另文讨论有关问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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